
1 
 

证券代码：603568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18-070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大股

东伟明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项光明先生、王素勤女士和一

致行动人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朱达海先生、汪

德苗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558,254,13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81.170%。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 日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及一致

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 号），披露了公司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大股东伟明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项光明先生、王素勤女士和一致行动人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

章小建先生、朱达海先生、汪德苗先生计划自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窗口期等不得减持股份期间不减持），拟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等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500.0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18%，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公司大股东伟明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伟实业有

限公司、项光明先生、王素勤女士和一致行动人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

福先生、章小建先生、朱达海先生、汪德苗先生累计减持 3,851,900 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 0.56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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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减持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伟明集团有限公

司 
5%以上第一大股东 305,226,000 44.380% IPO 前取得：305,226,000 股  

温州市嘉伟实业

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53,172,000 7.731% IPO 前取得：53,172,000 股  

项光明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董事长 
70,347,058 10.228% 

IPO 前取得：70,092,000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55,058 股  

王素勤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36,000,000 5.234% IPO 前取得：36,000,000 股  

朱善银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28,548,000 4.151% IPO 前取得：28,548,000 股  

朱善玉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33,984,000 4.941% IPO 前取得：33,984,000 股  

章锦福 5%以下股东 13,572,000 1.973% IPO 前取得：13,572,000 股  

章小建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9,479,300 1.378% 

IPO 前取得：9,468,000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1,300 股  

朱达海 5%以下股东 8,172,674 1.188% IPO 前取得：8,172,674 股  

汪德苗 5%以下股东 3,605,000 0.524% IPO 前取得：3,605,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 305,226,000 44.380% 控股股东 

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53,172,000 7.731%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 

项光明 70,347,058 10.228% 一致行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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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勤 36,000,000 5.234% 一致行动协议 

朱善银 28,548,000 4.151% 一致行动协议 

朱善玉 33,984,000 4.941% 一致行动协议 

章锦福 13,572,000 1.973% 项光明妹妹的配偶 

章小建 9,479,300 1.378% 项光明配偶妹妹的配偶 

朱达海 8,172,674 1.188% 控股股东董事 

汪德苗 3,605,000 0.524% 控股股东监事 

合计 562,106,032 81.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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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朱善银 954,000 0.139% 
2018/6/25 ～

2018/9/21 
集中竞价交易 26.52 -27.43 25,754,219.71 27,594,000 4.012% 

朱善玉 600,000 0.087% 
2018/6/25 ～

2018/9/21 
集中竞价交易 26.46 -27.50 16,195,512.00 33,384,000 4.854% 

章锦福 950,000 0.138% 
2018/6/25 ～

2018/9/21 
集中竞价交易 23.00 -27.70 24,103,852.00 12,622,000 1.835% 

章小建 939,700 0.137% 
2018/6/25 ～

2018/9/21 
集中竞价交易 25.01 -26.84 24,653,516.00 8,539,600 1.242% 

朱达海 208,200 0.030% 
2018/6/25 ～

2018/9/21 
集中竞价交易 24.50 -26.76 5,398,250.00 7,964,474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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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明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项光明先生和王素勤女士在计划减持期间尚未减持公司股份。

汪德苗 200,000 0.029% 
2018/6/25 ～

2018/9/21 
集中竞价交易 24.92 -25.44 5,027,169.00 3,405,000 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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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朱达海先生和汪德苗

先生此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严

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人员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监

管部门政策变化等情形决定后续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减持本公司股

份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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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25 日 

 


